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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264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雁石斛      主办券商：西部证券 

 

中雁石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一、 情况概况 

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，中雁石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 

下简称“公司 ”）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

-32,134,199.90 元，未弥补亏损为 32,134,199.90 元，超过公司股

本总额 50,000,000.00 元的三分之一。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相关规定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，应

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并提请

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业绩亏损的原因  

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： 

第一、受到疫情及市场竞争环境影响，项目周期及签约难度加

大，导致收入未达到预期目标。 

第二、受到这几年的疫情影响应收账款收回周转延长，导致应

收账款的坏账增加。 

第三、本年度内受到冬季天气冷冻和夏季的干旱的自然灾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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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使公司各基地受到损失，导致公司的生物性资产受损失。 

 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 

1、积极推进市场新战略。加大市场开拓力度，精准定位市场领域。 

（1）深入分析当前市场的情况，确定潜在客户群体，把握市场

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； 

（2）拓展客户群体，扩大客户范围，挖掘客户潜力，寻找潜在

客户的需求点，提高客户群体的知晓度； 

（3）建立营销网络，把产品推广到更多的市场，建立营销渠道，

使更多的客户认识到产品的价值； 

2、对公司应收账款积极催收，同时优化成本，保障公司现金流

稳定： 

（1）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在催收应收帐款，根据不同的信用档案

情况，采取不同的收账政策； 

（2）落实应收账款催收责任制。销售部负责人监督业务员及时

收回货款； 

（3）加强事后防范管理工作。保证应收账款债权的及时足额收

回，加强对拖欠账款的管理，降低风险。 

（4）合理安排工序，合理组织生产，提高生产效率，加强材料

采购管理，减少生产损耗。 

3、将对天气自然灾害影响提高防护措施，对基地的固定资产和

生物性资产进行保险，把自然灾害的风险嫁接给保险公司，保证公司

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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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（一）《中雁石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 

 

 

中雁石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8 月 15 日 


